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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 宁 省 教 育 厅  
 

关于做好第8号台风“巴威”防御工作的 
紧急通知 

 

各市教育局、沈抚示范区社会事业局，省内各高校： 

接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通知，受今年第8号台风“巴威”影响，

预计26~27日我省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，部分县（区）有大暴

雨。据气象部门分析，第8号台风“巴威”在我省沿海地区登陆

时的最大风速为12～13 级，瞬时风速将达14～15 级，将超过

强热带风暴级别，可能成为1949年以来登陆辽宁的最强台风。8

月25日晚，我省已启动防汛防台风三级响应。为全力做好全省

教育系统防汛防台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高度重视，加强责任落实 

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高度重视台风防御工作，牢固

树立“生命至上，安全第一”的理念，在当地党委、政府的统

一指挥下，压实防汛防台风工作责任制，做好打硬仗的准备。

主要负责同志要对学校安全工作负总责，分管负责同志要迅速

上岗到位，亲自部署和督促职能部门落实、落细、落小防汛防

台风各项工作，切实保障台风期间学校安全，最大限度减少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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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损失。 

二、密切掌握气象信息，切实保障师生安全 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强与地方气象部门

的联系和沟通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，及时了解本地区天气的动

向，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等级及时采取防范措施。

各学校要通过手机短信、微信、网络等途径及时向师生发布气

象预警信息，提醒和指导做好安全防范工作，尤其要加强交通

安全以及对山洪、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防范。要在台风登陆及

影响期间停止一切师生集体活动，停止在建工程施工。各高等

学校要确保恶劣天气下在校学生的安全。 

三、加强校园隐患排查，做好防汛应急物资储备 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辖区学校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

查，及时整治发现的问题。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检查学校宿舍、

教学楼、食堂、围墙、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。要及时储

备好防汛应急物资，宁可备而不用，不可用而无备。要加强对

校园及周边环境的风险排查和评估，靠近海边地区以及位于沿

河、沿溪和地处山谷、水库下游、低洼易涝区的学校（幼儿园）

要注意暴雨、洪水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。有住校学生的学校，

要做好后勤保障工作，确保师生在校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。 

四、加强校园巡查值守，保持信息畅通 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主要负责同志要坚守岗

位，靠前指挥，亲自部署、亲自督促落实，坚持领导带班和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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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人员24小时值班制度。带班领导和值班人员要坚守工作岗位，

加强巡逻巡查，并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，确保讯息畅通。一旦

发现汛情、险情和灾情，要及时组织力量妥善处理并迅速报告。

如遇重大灾情，应做到即发即报，不得延误。省教育厅值班电

话：024-86907566（工作时间）；024-86896905(非工作时间)；

024-86896287（传真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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